
- 1 - 
 

证券代码：002680        证券简称：长生生物        公告编号：2016-060 

 

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与北京重山远志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拟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仅为协议双方根据合作意向，经友

好协商达成的战略性、框架性约定，该协议所涉及的具体合作事宜需另行商议和

约定，具体执行情况和进度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由于未涉及具体的业务合作，因此签订本《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对长生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年及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尚不确

定。 

一、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机构名称：北京重山远志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成立时间：2015年 06月 25日 

（3）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海淀区小南庄怡秀园甲 1号 3 层 304室 

（4）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有邻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主要投资领域：医疗大健康 

（6）合伙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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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人 名称/姓名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方式 承担责任方式 

普通合伙人 
北京有邻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2 货币 无限连带责任 

有限合伙人 胡波 54 货币 有限责任 

有限合伙人 郭华伟 20 货币 有限责任 

有限合伙人 鲁成文 90 货币 有限责任 

有限合伙人 孙超 34 货币 有限责任 

目前北京重山远志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正在依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

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规定履行

登记备案过程中。 

2、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 

目前北京重山远志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

安排，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或利益安排，其当前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其份额认购，均未在合

伙企业中任职。目前该合作事项没有导致同业竞争或关联交易。 

3、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3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拟与北京重山远志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议案》。 

二、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1.主要合作内容 

（1）公司可以有限合伙人身份入资重山远志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管理的北

京重山远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重山远志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



- 3 - 
 

简称“重山远志”或“基金”）团队将为公司提供全面的增值服务，包括但不限

于：a) 协助制定企业战略发展规划；b) 协助拓展在医疗大健康领域的产业链；

c) 协助寻找、判断境内外并购业务标的；d) 协助推荐国内外优秀人才；e) 协

助国内外技术引进、消化和吸收。 

（2）重山远志管理的所有项目均向公司开放。对于重山远志已经投资的项

目，公司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优先决定是否跟投，对重山远志拟退出的项目，

公司对项目有优先收购权；对于不适于重山远志的中后期项目，将优先推荐给公

司，并提供投资建议。 

（3）公司可以委派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的相关规定，

行使合伙人的相关权利，重山远志提供办公场所和后勤服务。 

（4）重山远志凭借其拥有的市场资源，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协助公

司加强与各主流劵商医疗分析师的沟通以及与机构投资者的对接，提升公司资本

市场形象。 

（5） 重山远志的海外资源向公司全面开放，包括美国硅谷办公室免费使用、

美国和以色列的合作伙伴全面开放，优先向公司提供美国、以色列可供并购的标

的。 

（6）探索和公司共建海内外专项并购基金，服务于公司长期发展目标，助

力公司做强做大。 

2、合作流程 

具体合作及衍生的具体项目以及业务中涉及到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等事项，由

双方协商细化并另行签订协议或合同。 

3、合作期限 

本协议有效期 1年，自双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协议期满后，双方可依

据实际情况通过补充协议的方式适当延长有效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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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北京重山远志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是专注于医疗健康领域早期项目

投资的人民币基金，基金管理团队由业内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组成、具有强大的

资源整合和投后管理功能，致力于寻找和培养中国最优秀、最具有成长性的医疗

健康创业团队和企业。基金专注在医疗健康方向开展投资，主要关注的细分领域

包括医疗服务、医疗诊断、医院诊所、新药研发、数字影像、器械耗材、移动医

疗、健康保险、动物健康和食品安全等。通过与重山远志的战略合作，可以对双

方优势资源进行整合，共同探索在医疗健康产业中实施以“产业+资本”的创新

模式，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推动公司长期稳健发展。 

2、本次拟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仅为协议双方根据合作意向，经友

好协商达成的战略性、框架性约定，该协议所涉及的具体合作事宜需另行商议和

约定，具体执行情况和进度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3、由于未涉及具体的业务合作，因此签订本《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对公司

本年及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尚不确定。 

四、重大风险提示 

本协议仅为框架协议，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双方

后续的合作以具体签订的协议为准。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8月 5日 




